
 1

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02 次會議議程 

壹、 確認本會第 101 次會議紀錄 

貳、 審查案 

案  由 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開發案環境影

響說明書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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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確認本會第 101 次會議紀錄 

報告案 

案 由 豐興鋼鐵產能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決  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審查案 

案 由 富御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決  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三、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

認，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及「承諾增加西區社區活動中心溫泉

體驗與環境教育辦理頻率」納入定稿。 

案 由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第三期投資計畫（增建儲槽及相關附屬

設施）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決  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三、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

認，原則同意，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及「土石方增量原因」、

「一、二期既有燃燒塔實際操作使用情形及頻率」、「燃燒塔NOx模式

模擬參數修正後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納入定稿，並提下次委員會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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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審查案 

案  由  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開發案環境影響說

明書 

一、 說明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第一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開發單位規劃於本市烏日區新高鐵

段 69、70 及 71 地號 3 筆土地設置大型購物中心、旅館及商辦大樓，

基地位屬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 15.8 公頃，其中商辦大樓建築物高

度 185.6 公尺，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 26 條規定高樓建築高度 120 公尺以上、第 31 條第 1 項第 9 款

規定工商綜合區或大型購物中心申請開發面積 10 公頃以上，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二） 經發局於 112 年 10 月 3 日轉送本案至本局進行程序審查，開發單位續

於同年 12 月 8 日備齊書件並繳交審查費後進入實體審查，於 112 年 12
月 18 日辦理現勘作業，112 年 12 月 26 日及 113 年 2 月 22 日召開 2 次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茲將會議結論提會審查。 

二、 113 年 2 月 22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一）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各方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覆，

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

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

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 

（二） 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

之內容及審查結論，切實執行。 

（三）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見，請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前據以

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市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1. 具體說明本案分區施工方式、土石方暫置區域規劃，蒐集開發基地周

邊施工中案件現況，檢核整體環境影響衝擊評估內容（包含施工期間

運輸車輛進出、空氣污染物排放等），並補充因應空氣品質不良之緊急

應變與環境影響減輕措施。 

2. 強化極端氣候因應對策相關說明，敘明施工階段滯洪排水規劃、設施

量體及熱島效應減輕措施，並補充相關設施操作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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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核營運期間於假日、重要節日及特殊活動之交通衝擊估算內容（包

含計畫周邊道路、台 74 線快速道路匝道進出路段），於營運期間增加

臨近車站體之交通流量監測點位，並提出具體影響減輕措施、緊急避

難及救災演練規劃。 

4. 蒐集營運中大型購物中心實際營運狀況，檢核本案引進人口、用水量、

廢棄物產生量估算方式及節水節能策略。 

5. 強化營運期間放流水對灌溉水質與河川水質之影響評估說明，並補充

未來污水納入污水下水道處理相關規劃內容。 

6. 評估於計畫區域內規劃生態區作為生態補償措施。 

7. 強化與周邊居民即搭乘大眾運輸旅客之陳情溝通管道。 

8.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 

9.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見回覆辦理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處

並註明頁碼。 

（四）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局備查後始得動工，並應於開發行為施工

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局預定施工日期；採分

段（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

日期。 

（五） 本案自審查通過並公告後，在 10 年內未取得施（開）工許可，或已取

得施（開）工許可但未施（開）工或停止施（開）工者，審查結論失其

效力；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本

局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5 年。 

（六）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

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

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三、 開發單位於 113 年 4 月 9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機

關確認後，尚有相關意見如下： 

游委員繁結 

本案將一次開發、分區施工，各施工區之工程範圍界面如何區隔？另，

各工區之污染量排放係採分區管制，亦或總量管制，請明確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尚未核定，環說書相關交通章節，請依交評定

稿本內容辦理。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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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請依 113 年 2 月 22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書面審查意見（二）

辦理。（本案前以 112 年 9 月 19 日農水臺中字第 1126457739 號函復說明，

旨揭新建工程放流口位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外，下游約 8 公里處有本處轄

管大肚圳取水口，為維護農田灌溉用水品質，仍建請本案污水排放時須符

合灌溉水質基準值，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水質監測項目參照灌溉水質基準

值之管制項目及品質項目。）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本局一再強調本案開發所在臨高鐵路二段及高鐵三路道路及人行道

下方為本府轄管共同管道，請開發單位務必未來針對本市該區域「共同管

道」設施，於施工前、中、後相關之盤查、監控、巡查及維護進行評估，

避免施工期間因重車進出工地及營運階段各車輛進出口損傷人行道下方

共同管道設施，至今仍未見相關盤點資料，亦無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既

有共同管道應如何保護避免損壞進行評估並提出解決對策，請開發單位確

實檢討落實既有公共設施之維護。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本案於 113 年 3 月 6 日經 614 次都審委員決議提送諮詢小組會後再提

送都審委員會，另本案業於 113 年 4 月 9 日經諮詢小組給予相關設計意

見，請依會議紀錄辦理。 

四、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環境影響摘要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逐項檢討情形如後附。 

五、 提案討論 

（一） 開發單位簡報。 
（二） 專案小組召集人（陳主任委員宏益）補充說明審議情形。 
（三） 主席諮詢委員、與會機關及單位意見。 
（四） 開發單位綜整回應。 
（五） 委員會審議（開發單位及旁聽人員離席）。 
（六）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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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案附件》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環境影響摘要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逐項檢討情形 

案  由  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開發案環境影響說

明書 

一、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響摘述 

（一） 開發行為內容 

1. 土地使用現況概述 

本計畫基地位於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南側鄰臺鐵新烏日站、捷

運高鐵臺中站，東側為高鐵臺中站、西北側鄰中山高速公路，基地位於

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專用區內，屬「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高速鐵路台中車站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範圍，周邊環

狀道路高鐵一路、高鐵二路、高鐵三路銜接站區二路，以三鐵共構結合

為一體，結合不同交通系統、強化升級地區的商業機能。 
2. 為使本計畫土地達到更有效之土地利用，開發單位依「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31 條第 9 項，工商綜合區或

大型購物中心之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10 公頃以上；以及第 26 條，

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其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 本計畫開發單位為第一大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地位於臺中市烏

日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共 3 筆土地，基地面積約 15.8 公頃，規

劃興建 1 棟百貨購物商場+停車塔 B、1 棟星級旅館、1 棟商辦大樓、

停車塔 A 共計 4 棟，建築物高度為 185.6 m，並設置汽車停車位 5,436
席及機車停車位 6,501 席。 

4. 本計畫建築物承諾取得綠建築標章—銀級之標準。 

5. 本計畫平均日用水量約 1,756CMD，113 年 1 月 5 日已取得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供水同意函（台水四工字第 1130000227 號）。 

6. 經洽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本計畫之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區類別屬於已

規劃、未到達之公告特定區內，已規劃自行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並另設

切換裝置待日後公共污水下水道到達後申請銜接納管。 

7. 營運期間每日一般生活垃圾及事業廢棄物，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14,771 公斤，廢棄物之貯存、清理將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

法」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辦理。 

廢棄物將統一集中於地面層廢棄物貯存室進行資源分類及貯存，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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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採回收方式處理，非資源之廢棄物將委託合格之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運處理。 

（二） 環境影響摘要 

1. 空氣品質 

(1) 施工期間 
依環境部公告之「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選取 AERMOD

來模擬計畫區域空氣品質之推估檢討後，敏感受體－春安里鄰近民宅、

烏日長老教會、三和社區活動中心之增量，在 PM2.5 部分，除烏日長

老教會、三和社區活動中心測站因受背景現況濃度（24 小時值）即已

超標，導致加成濃度超出空氣品質標準外，其餘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完工後即不再顯著排放懸浮微粒，影響屬短暫可恢復之影響。 
(2) 營運期間 

營運階段主要空氣污染來源為交通車輛行駛所產生的廢氣排放，

假設營運階段衍生車輛每日道路尖峰進出 336 車次（單向），為沿線

道路最大車流量，PM10排放量為 17.97μg/m3、PM2.5排放量為 6.88μg/m3、

SO2排放量為15.26ppb、NO2排放量為2.08ppb、CO排放量為70.04ppb。 
2. 噪音、振動 

(1) 施工期間 
施工產生之營建噪音，經評估模擬得知，衰減至高鐵三段及高鐵

五路路口、烏日國小、三和社區活動中心後，噪音增量為 0.0~0.7dB
（A），屬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運輸振動與背景振動量之增量，高鐵三段及高鐵五路路口合成振

動量為 42.3dB，符合環境振動管理指引第四類區域的要求（60dB）；
烏日國小合成振動量為 30.8dB，三和社區活動中心合成振動量為

31.2dB，符合環境振動管理指引第二類區域的要求（55dB），故預期

對運輸沿線影響輕微。 
(2) 營運期間 

衍生車輛產生之噪音，經評估模擬得知，衰減至高鐵三段及高鐵

五路路口、烏日國小、三和社區活動中心後，噪音增量為 0.0~1.1dB
（A），屬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衍生車輛產生之振動經評估交通振動與背景振動量之增量，高鐵

三段及高鐵五路路口其合成振動量為 42.5dB，符合環境振動管理指引

第四類區域的要求（60dB）；烏日國小合成振動量為 30.4dB，三和社

區活動中心合成振動量為 30.7dB，符合環境振動管理指引第二類區域

的要求（55dB），故預期衍生車輛對沿線影響輕微。 
3. 水文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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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期間 
尖峰期間排放生活廢水量約為 25.0CMD，將以流動式廁所且委

由合格清除處理單位處理，不致對承受水體水文有所影響。尖峰洗車

用水量約為 33.1CMD。 
工作人員產生的生活污水將設置流動廁所委由合格清除處理單

位處理，對於地表水體水質影響輕微。 
(2) 營運期間 

本計畫以放流水量 2,014.9CMD，放流水質標準最大濃度

（BOD=30 mg/L、SS=30 mg/L、NH3-N：0.3 mg/L），經由混合稀釋後，

放流水對於筏子溪影響以質量平衡公式檢討，放流水對於筏子溪之

BOD 增量為 0.25 mg/L 及 SS 增量為 0.13 mg/L。以 QUAL2K 模式檢

討，BOD 濃度將略微增加 0.17mg/L、SS 濃度略微增加 0.12mg/L、
NH3-N 濃度略微增加 0.02mg/L，經評估之增量後濃度均能符合筏子溪

所屬丙類水體水質標準。 
4. 廢棄物 

(1) 施工期間 
以活動人口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62 公斤計算，施工尖峰期間

每日垃圾量約 155 公斤。 
施工期間主要事業廢棄物來源包括施工廢建材、廢棄漆料及廢機

油等。施工模板將於建物養護期過後拆除再回收利用，而其它廢建材

將集中管理售予資源回收業者。 
(2) 營運期間 

營運所產生廢棄物主要來源為商場、辦公樓及旅館之一般生活垃

圾及事業廢棄物，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14,771 公斤，包括垃圾清運

量約 8,435 公斤及垃圾回收量約 6,336 公斤（含資源回收、廚餘回收）。 
廢棄物將統一集中於地面層廢棄物貯存室進行資源分類及貯存，

資源性廢棄物採回收方式處理，非資源之廢棄物將委託合格之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運處理。 
5. 交通 

(1) 施工期間 
施工衍生交通量影響，除受道路自然成長量影響外，亦受施工人

員進、離場衍生交通量影響，周邊部分路段服務水準下降，周邊道路

服務水準介於 A 至 E 級。晨、昏峰小時周邊各路口個方向延滯略為

增加，部分路口服務水準下降，各路口服務水準介於 A 至 E 級。台

74 線服務水準，部分路段服務水準下降介於 B1 至 F4 級。針對交通

影響已擬定多項減輕對策，藉此降低施工車輛對周邊環境之影響，並

承諾施工期間所有材料機具，均需放置於工區內，不得停放堆置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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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路兩側。 
(2) 營運期間 

受道路自然成長交通量及營運階段之衍生交通量影響，路段方面

各路段旅行速率略為下降，周邊道路服務水準介於 B 至 F 級。晨、昏

峰小時周邊各路口平均延滯增加，部分路口服務水準下降，各路口服

務水準介於 B 至 F 級。台 74 線服務水準，部分路段服務水準下降介

於 B1 至 F4 級。針對交通影響已擬定多項減輕對策，藉此降低營運期

間衍生車輛對周邊環境之影響，並推動多項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措施。 
尖峰時段以管理員協助指揮方式，疏導減輕本基地車輛出入對當

地道路交通的影響，進而確保通過本路段車輛、行人，以及基地車輛

進出順暢與交通安全。 
6. 生態 

(1) 施工期間 
人為活動增加、機具的聲響以及振動等干擾因素，將會對周遭野

生動物造成驅離的作用，導致其遷移到鄰近的相似環境中。對施工範

圍外之一般動物物種影響較小，若未來工程施作遵守其工程範圍、減

少於夜間施工以降低噪音及不隨意棄置垃圾等原則，可使工程干擾減

緩或降低，應對開發預定地外之陸域一般動物影響有限。 
(2) 營運期間 

營運對於計畫區周圍所產生之影響主要為人為干擾程度提升，但

計畫區內物種組成多以適應人為干擾能力較佳之種類為主，故營運期

間對周遭動物之影響較不顯著。 
7. 文化遺址 

依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7 日

航測會字第 1129003244 號函附件，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回復，本計畫未

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範圍內，於日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進行中，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因此本計畫開發應不致對文

化資產造成影響。 

二、 開發單位就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逐項檢討結果如

下： 

（一） 本計畫區位座落於臺中市烏日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共 3 筆土地，

規劃興建百貨購物商場、星級旅館、商辦大樓及停車塔等，鄰近高鐵、

台鐵、捷運系統，以三鐵共構結合為一體，結合不同交通系統打造大臺

中地區休閒購物及商業設施新地標，並持續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本計

畫將提升基地附近之整體價值，促進都市發展，與周圍之相關計畫，並



 10

無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者。 

（二）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就施工及營運期間之開發行為可能引起的環

境影響進行預測，包括對物化環境、生態環境、景觀遊憩、交通環境、

社會經濟、文化環境、溫室氣體及行人風場等八大項，進行施工及營運

階段評估，評估之結果以施工期間對於環境影響層面較大，惟施工期

間係屬於階段性工程，且已就影響項目擬定環境保護對策使其降低影

響，對於環境或環境特性，並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三） 本計畫基地現況為空地，周邊土地為道路及興建中之工地等，無天然

植被，為已開發之都市景觀，除街道行道樹及移植樹種外，尚無特殊動

植物生態，對於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物之棲息生存，並無顯著不利之

影響。 

（四） 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之開發行為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進行預測，包

括對物化環境、生態環境、景觀遊憩、交通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環境、

溫室氣體及行人風場等八大項，進行施工及營運階段評估，評估之結

果以施工期間對於環境影響層面較大，惟施工期間係屬於階段性工程，

且已就影響項目擬定環境保護對策使其降低影響，並無使當地環境顯

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者。 

（五） 本計畫區位座落於臺中市烏日區新高鐵段 69、70、71 地號共 3 筆土地，

均屬於高鐵車站專用區，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

傳統生活方式，並無有顯著不利影響。 

（六） 本計畫主要開發行為為興建百貨購物商場、星級旅館、商辦大樓及停

車塔等，並無重大污染源產生，施工及營運期間並無有危害性化學物

質之製造、使用、貯存或廢棄物衍生之情形，且非屬附表「營運階段可

能運作危害性化學物質達一定規模」及「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性化

學物質之類別」所列情形之一，對國民健康或安全，並無顯著不利影

響。 

（七） 本計畫主要開發行為為興建百貨購物商場、星級旅館、國際會議中心、

國際多功能展示場、商辦大樓及停車塔等使用，並無重大污染源產生，

施工及營運期間並無有危害性化學物質之製造、使用、貯存或廢棄物

衍生之情形，對其他國家之環境，並無顯著不利影響。 

（八） 本計畫並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情形。 

 


